
申请香港未再加工证明需要什么资料-一揽子服务

产品名称 申请香港未再加工证明需要什么资料-
一揽子服务

公司名称 深圳市查特进出口有限公司

价格 500.00/件

规格参数 香港:未再加工证明
办理流程:3-5个工作日
专业办理:2023

公司地址 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白石龙二区皇嘉商务
中心A715

联系电话 13682552397 13682552397

产品详情

我们提供申请香港未再加工证明相关服务，让您成功获得认证！欢迎来电咨询！帮助企业顺利出口货物
并通过目的国的清关手续。香港未再加工证明是在货物从中国出口经香港中转或停靠时必须办理的证明
文件，用于证明货物未经再次加工和改造。

一、申请香港未再加工证明需要的资料：

1、产地证正本；

2、提单；

3、商业发票；

4、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5、报关单；

二、申请香港未再加工证明办理流程：

1、申请人准备相关资料并撰写书面申请；

2、提交申请，包括原产地证、相关单据复印件和书面申请；

3、香港中检公司或澳门中检公司逐一审核提供的资料；



4、审核通过后，签发“未再加工证明”并加盖印章，并注明加签日期；

5、根据需要，可能会对货物进行查验；

6、注意，如果发现货物经过再加工，将不予签发“未再加工证明”；

三、申请香港未再加工证明办理时间：

一般情况下，办理未再加工证明的时间为3-5个工作日。具体时间可能会因各种因素而有所不同，包括代
理效率和相关部门的审批速度等。

四、香港未加工证明须知：

1、申请人必须已获得中国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

2、已经取得中国境内签发的直运提单或联运提单的货物不需要申请“未再加工证明”；

如有其他关于“香港未再加工证明”的疑问或需办理相关业务，欢迎微信或来电咨询。我们将竭诚为您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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